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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文科学部研究生成果奖学金评定细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激励研究生勤务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

新、积极进取，根据《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等文件精

神，结合文科学部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评选范围

文学学部（非国际学生）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二、基本条件

（一）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五）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六）评定当年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研究生不参评：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

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受到校级处分且尚未解除；

超出基本修业年限延期毕业；

学校认定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况。

三、评选方式

在校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各类科研与实践成果（成果认定截止时间见

当年评选通知），按统一标准赋予相应分值并进行累计加分，所得总分作为评定

排序的核心依据。如在同一奖项等级出现同分且超过名额时，按平均绩点再次排

序。

文科学部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负责审议学生评审资格及评选结果。

四、成果认定

4.1 论文、著作、专利参照表

项目 级别 分值

论文

SCI、SSCI、A&HCI 来源刊物 50

CSSCI 来源刊物（语言学、外国文学类） 40

CSSCI 来源刊物（其他类）、AMI 核心刊物 30

北大核心期刊（语言学、外国文学类） 25

北大核心期刊（其他类） 20

高校学报类期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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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 或 AMI 收录刊物（限 1篇） 5

著作

翻译研究类专著、译著（每 5万字） 25

其他类专著（每 5万字） 15

编著或教材（每 5万字） 5

智库

专报

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的专报、提案 50

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的专报、提案 30

获得厅局级领导批示的专报、提案 15

注：（1）成果署名为上海电力大学（或第一单位）；

（2）研究生独立或第一作者完成的成果，或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

者完成的成果，按照该等级成果得分 100%计算（导师以研究生管理系

统为准）；

（3）截止申报日期，论文及著作必须已见刊或出版，需提供成果原件和复

印件。

4.2 教学科研项目参照表

参与导师教学科研课题得分=课题总分/位次

课题层次 总分

国家级 50

省部级 30

厅校级 10

注：（1）成果署名为上海电力大学（或第一单位）；

（２）按照本科生院和科学技术研究院系统认定，学生须为课题团队成员之

一，或提供立项、结题证明。

4.3 专业创新能力参照表

类别 事项 等次 分值

职业资格考试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

试（CATTI）

一级 40

二级 25

三级 10

上海口译证书

高级笔译+口译 40

高级笔译 25

中级笔译+口译 20

中级笔译 10

创新创业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家级金奖 50

国家级银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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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

国家级铜奖上海市金奖 30

上海市银奖 20

上海市铜奖 15

iCAN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国家级金奖 40

国家级银奖 30

国家级铜奖上海市金奖 20

上海市银奖 10

上海市铜奖 5

学科竞赛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一等奖 40

二等奖 25

三等奖 15

优秀奖 10

“外研社 ·国才杯”系

列赛事

“21 世纪杯”全国英

语演讲比赛

“外教社杯”全国高校

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国赛特等奖 50

国赛一等奖 40

国赛二等奖市赛特等奖 35

国赛三等奖市赛一等奖 30

市赛二等奖 25

市赛三等奖 20

校赛一等奖 15

校赛二等奖 10

校赛三等奖 5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特等奖 20

全国一等奖 15

全国二等奖 10

其它外语类竞赛

全国第一等次奖励 8

全国第二等次奖励 6

全国第三等次奖励 5

赛区/市第一等次奖励 4

赛区/市第二等次奖励 3

赛区/市第三等次奖励 2

案例库 MTI 教学案例大赛

赛区/市第一等次奖励 30

赛区/市第二等次奖励 20

赛区/市第三等次奖励 10

注：（1）各类比赛需代表上海电力大学参赛；

（2）同一比赛的不同等级获奖以及不同年份、同一名称的比赛获奖不累计

加分，取最高分值计算。集体参赛项目中领队（队长）按总分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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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其他成员按照剩余的 50%平均得分；未注明领队的集体参赛项

目，所有成员平均得分；

（3）赛事等级不好认定或存在争议者，由学部学术委员会讨论认定；

(4) 其它外语类竞赛总分不超过 20 分。

未尽事宜由文科学部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研究决定，凡与上位法不一致的

按上位法执行。

上海电力大学文科学部

2026年 3月 10日


